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沪浦发改产〔2024〕630 号 

 
 
 

上海市浦东新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文件 

 

 

 

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 

 

 

关于组织开展 2024 年度浦东新区创新型企业

总部申报工作的通知 
 

各相关单位： 

为加快推动上海创新型经济发展，支持各类高成长性企业升

级打造创新型企业总部，根据《上海市创新型企业总部认定和奖

励管理办法》（沪发改规范〔2023〕3 号，附件 1）、《关于组织开

展 2024 年度上海市创新型企业总部申报工作的通知》（沪战新办

〔2024〕3 号）相关要求，现开展 2024 年度浦东新区创新型企

业总部申报工作，相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申报认定条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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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请认定创新型企业总部，应当符合下列条件： 

（一）属于集成电路、生物医药、人工智能、数字经济核心

产业范围以及战略性新兴产业其他重点领域（包括高端装备、新

材料、新能源、新能源汽车等由上海市战略性新兴产业“十四五”

规划明确的重点领域），在浦东新区注册的工业企业或服务业企

业；资产总额达到 2 亿元或市值达到 20 亿元，且年度销售收入

超过 1 亿元或最近三年销售收入平均复合增长率达到 20%以上；

在沪具有研发、销售、结算等复合型总部功能，除本市外拥有两

个（含）以上分支机构或对外投资的企业。 

（二）主要产品或服务属于国家《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产品

和服务指导目录》和相关规划重点领域，以及《数字经济及其核

心产业统计分类（2021）》核心产业范围。 

（三）年度研发费用占销售收入比例在 5%以上（软件和信

息服务、集成电路设计、生物医药研发外包等服务业企业为 10%

以上），或年度研发费用总额超过 5000 万元，其中，在境内发生

的研发费用占全部研发费用的比例不低于 60%；年度研发人员占

从业人员比例达到 10%以上（软件和信息服务、集成电路设计、

生物医药研发外包等服务业企业为 20%以上），或年度研发人员

总数达到 100 人以上。 

（四）在沪拥有主要产品或服务的核心知识产权，包括发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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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利、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、软件著作权等 15 项以上，或

创新药、具有较高技术含量的改良型新药、创新二类或三类医疗

器械的产品注册证书等。 

（五）已获得以下认定之一并仍在有效期之内的优先：高新

技术企业、专精特新企业、国家和上海市企业技术中心、技术创

新示范企业、上海市专利工作示范企业。 

（六）部分指标未达到但总体符合以上基本条件，对经济社

会发展作出突出贡献，或具有突出行业影响力和带动作用的企

业，经市政府同意后可作为特殊情况研究纳入。 

二、申报程序 

（一）企业按照申报通知的要求，向行业主管部门（区科经

委、区商务委等）或各管理局（管委会）、镇提交企业申报材料

（申报表、申请报告及相关证明材料，详见附件 2）一式五份，

并提交一份刻盘的电子版材料。申报表独立装订，其余材料合订

并配以目录和页码。 

（二）各行业主管部门（区科经委、区商务委等）、管理局

（管委会）、镇对企业申报材料进行初步核实，确定推荐申报的

企业后，将企业申报材料（纸质材料一式五份及电子版刻盘）、

加盖公章的推荐汇总表（附件 3）报送至区发改委。 

（三）区发改委委托第三方机构对申报材料进行复核，会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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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关部门和行业专家，择优提出建议名单报区政府审议，审议通

过后由区政府报送市战新办。 

（四）市发展改革委按照认定条件定期组织对相关申请进行

综合评估，会同市经济信息化委、市科委、市财政局，对符合条

件的企业择优提出认定建议，提交市战新办会议审议后，报市政

府审定。 

（五）获得认定的企业由市战新办批复，统一命名为“上海

市创新型企业总部”。 

三、工作安排 

（一）请各行业主管部门（区科经委、区商务委等）、管理

局（管委会）、镇于 7 月 22 日前将企业申报材料及推荐汇总表提

交至区发改委。 

（二）在评审过程中，申报企业应根据区发改委的补正意见，

在 2 日内完成材料补正，逾期未补或补正材料不符合评审要求的

申报企业将纳入储备库，暂缓至次年评审。 

特此通知。 

 

联系人：王帆 58811536，孙浚晞 6854431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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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 1. 《上海市创新型企业总部认定和奖励管理办法》

（沪发改规范〔2023〕3 号） 

 2. 2024 年度上海市创新型企业总部申报企业材料

清单 

 3. 2024 年度浦东新区创新型企业总部推荐汇总表 

 

 

上海市浦东新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 年 7 月 15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 

上海市浦东新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室 2024 年 7 月 15 日印发 
 


